

关于《陆河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方案（2024—2026年）》的起草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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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城镇化发展和人口变化趋势，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逐渐凸显，人民群众对其子女入读优质学校的愿望越来越强烈，特别是城区学位资源紧张、农村学校发展滞后等问题亟待解决。根据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省的意见》（粤发〔2024〕1号）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教育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7年）〉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3〕231号）、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暨“双创”工作现场推进会以及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，我局起草了《陆河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方案（2024—2026年）》。现就议题起草情况作如下说明。
一、方案的制定背景
我县属山区县，历史上一直存在较大数量的小规模学校，按2024年春季学期统计数据，全县共有公办小学83所，其中100人以下学校有29所。随着城镇化和人口变化，县城学位特别是优质学位不足问题不断凸显。农村小规模学校占用了过多的教师资源，普遍存在教师结构性缺编严重、教育教学质量不高、教育教学资源无法充分利用、学生学习氛围不浓、教师工作积极性不高等共性问题。为着力解决乡村小规模学校占用教师资源过多、教育集团人财物不畅通、优质学位不足等焦点问题，努力构建结构合理、布局科学、质量效益高的教育发展新格局，助力全县义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，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迫在眉睫、势在必行。
二、方案的起草依据
1.《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扎实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省的意见》（粤发〔2024〕1号）；
2.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〈广东省“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”教育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7年）〉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3〕231号）。
三、工作目标
落实上级工作部署，充分考虑人口流动及经济社会发展趋势，从撤并小规模学校、推进“一校多区”办学、设立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实施镇中心小学体制改革等方面入手，合理调整学校布局，加大优质学位供给，明确镇中心小学管理职责，推动教育资源尤其是教师资源的高效整合。至2026年秋季学期，全县设立10所公办初级中学（含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）；设立17所公办完全小学（含7所镇中心小学）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布局调整方案》主要包括5块内容，一是指导思想，二是工作目标，三是布局现状及存在问题，四是主要工作措施，五是保障措施。并附《陆河县各镇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计划》。其中，《布局调整方案》主要包含3大方面内容。
（一）撤并部分小规模学校。2024年春季学期撤并河田镇岳溪小学和上护镇护南小学。2024年秋季学期计划撤并河田镇内洞小学、新田镇新村小学、南万中学初中部（南万中学更名为南万学校）。2025年计划撤并仑岭中学。2026年计划撤并南溪中学、上护镇大同小学。
（二）推进办学体制改革。推进教育资源共享，进一步做大做强优质学校，将县实验小学、县实验中学整合为1所九年一贯制学校，学校命名为“陆河县实验学校”。结合镇中心小学管理体制改革，整合重组规模较大、办学质量较好的区域中心学校，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，彰显一校多区办学模式的优势，推动学校内各校区的高度融合发展。2024年秋季学期，完成县实验学校，东坑镇中心小学（原东坑小学），螺溪镇中心小学（原螺溪小学）、新良小学，河田镇中心小学（原河南小学）、城北小学、河田小学，上护镇中心小学（原护北小学）、樟河小学，河口镇中心小学（原河口小学）、营下小学、北中小学，新田镇中心小学（原新田小学）、逸夫小学，水唇镇中心小学（原吉溪小学）、新丰小学、护硁第二小学的整合重组。整合重组后，以上17所学校保留法人，其他小学注销法人，其中镇中心小学负责对全镇小学、幼儿园、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实行统一管理。
（三）增加优质学位供给。结合实际制订《陆河县实验学校优质学位扩容工作方案》。至2024年秋季学期，实验学校初中部新校区、老校区同时办学，增加2400个初中优质学位；河田镇宝山小学、高砂小学改制为实验学校校区，增加1550个小学优质学位。
五、形成过程
4月22日县政府召开全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工作推进会，根据县政府的工作部署，要求县教育局草拟我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方案，我局迅速召集各股室研究讨论和深入学校进行调研，形成《陆河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方案（2024—2026年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并于6月11日报请县政府办征求相关单位意见。
我局法规股和律师顾问对此事项进行了法律审查，出具了审查意见，认为此事项无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规定，《方案》的形成履行了相关的法定程序。
六、提请事项
审议通过《陆河县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方案（2024—2026年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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